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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南川区 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

奖励资金使用方案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中央粮油生产保

障等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5〕

113号），我区获得 2026年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383万元。

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稳定生猪生产，确保完成我区

2026 年绩效目标考核任务。经区农业农村委（区畜牧兽医渔业

中心）与区财政局共同协商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补助资金 338万元

（一）补助对象。具有合法手续的生猪养殖企业、家庭农场、

专业合作社、养猪大户，其中集约化以上生猪养殖场（现存栏生

猪 200 头以上）必须具有环评及用地等手续。

（二）补助范围及标准。主要对养殖场（户）新建（改建）

养殖圈舍、动物防疫、无害化处理冻库建设、智慧畜牧建设、粪

污收集、贮存、处理、利用设施设备、养殖环境控制、自动饲喂、

节水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进行补助。其补助标准按

《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南川区农业特色产业

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南川农委发〔2020〕38 号）执行，按投资总

额的 50%以内补助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。按照《南川区农业项目及资金内部运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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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南川农工委发〔2024〕18号）要求，

申报通知公示后，由业主自行编制实施方案，经辖区乡镇（街道）

对业主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现场

核查和初审，符合申报条件的上报区农业农村委。区农业农村委

组织专家评审、集体研究决定，并将评审结果在“重庆市南川区

政府门户网站”公示无异议后下达项目建设任务，业主才按批准

的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，在限定时间内自行完成建设任务。

（四）验收及资金拨付程序。项目建设任务完成后，业主向

区农业农村委提出书面验收申请，同时提交项目建设时购买材料

的正规发票、转账凭证、支付人工工资表（附银行转账凭证），

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，资金使用明细汇总表、项目建设公示牌照

片等资料，以及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对公账户、动物防疫条

件合格证、环评、用地等手续复印件。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人员

进行现场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将补助资金直补给项目业主；验收

不合格的项目，不予拨付补助资金，并取消业主下年度资金项目

申报资格。

二、生猪养殖技术培训资金 15万元

随着生猪产业发展对现科技需求的日益增长，为提高全区生

猪养殖从业人员技术水平，拟安排生猪养殖技术培训资金 15 万

元，计划培训人员 400 人·次，该项工作由重庆市南川区生猪产

业协会具体实施，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南川区区级机关培训费管理

办法》（南川财政发〔2018〕79 号）要求执行，主要开展生猪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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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育种、疫病防控、生产管理等技术培训，进一步提高全区生猪

养殖从业人员技术水平，增强生猪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与抗风险能

力，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生猪生产监测预警资金 30万元

重庆市“畜牧兽医云”主要用于畜牧业生产、疫病防控、检

疫申报等事项，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《关于正式启用重庆畜

牧兽医云平台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全面推广使用“畜牧兽医云平台”，

实现生猪生产监测预警及动物防疫监管等畜牧兽医工作一体化，

对装机并有效使用畜牧兽医云平台的对象进行定额流量补助，既

确保畜牧兽医云平台覆盖率，同时也发挥畜牧兽医云平台在办理

畜牧生产、疫病防控、检疫申报等事项中的便民性、有效性和快

捷性。该资金根据区农业农村委（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）制定的

《重庆畜牧兽医云平台推广使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执行，专项

用于畜牧兽医云平台流量费补助支出。

本方案由区农业农村委（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）具体组织实

施，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建设任务。


